附件

[bookmark: OLE_LINK1]哈密市施工现场
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设置运行规范（试行）

为贯彻国家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要求，规范哈密市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池的设置与运行管理，减少建筑垃圾环境污染，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哈密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
二、建筑垃圾分类标准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标准详见哈密市建筑垃圾分类处理目录。
[bookmark: OLE_LINK18]三、垃圾分类存放点设置标准
（一）总体要求
1.设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4]施工单位在编制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时，应当对工程各阶段的建筑垃圾成因进行分析并预估产生量，优化工程渣土和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其他类建筑垃圾的堆放区域，合理设置工程泥浆池（罐）场地和有毒有害垃圾存放池。
2.选址原则
[bookmark: OLE_LINK4]（1）应结合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靠近建筑垃圾产生源，便于运输和处置。
（2）避开地下管线、高压电线等设施，确保安全距离。
（3）地势平坦、坚实，具备良好的排水条件，防止雨水积聚。
3.数量与规模
[bookmark: OLE_LINK16]（1）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阶段、建筑垃圾产生量和细化分类的要求，合理设置垃圾分类存放点类别、数量。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可以就地就近利用的，要及时利用。可以现场回收、资源化利用的，要及时清运。确保垃圾分类存放点能够高效运转、合理使用。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4]（2）工程泥浆应当单独设置存放池（罐），有毒有害类垃圾应当单独设置存放池。存放池（罐）数量、单池面积（或容积）规模结合产生量、运转周期和实际场地确定。
[bookmark: OLE_LINK13]（3）工程渣土和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其他类建筑垃圾的堆放区域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各堆放区域之间应当有明显的区分界限。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4）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应当与生活垃圾分类存放点分别进行设置，生活垃圾存放点应尽量远离施工现场，宜在食堂、宿舍就近设置。
4.标识与警示
[bookmark: OLE_LINK28]（1）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周边应设置明显的标识标牌。标识标牌应当标明垃圾类别、管理责任人、监督电话等信息，采用反光材料制作，尺寸不小于1.2米×0.8米，设置高度距地面1.5米。
（2）对有毒有害类垃圾存放池应当标识“危险废物”字样。
[bookmark: OLE_LINK19]（二）垃圾分类存放点设置具体要求
1.工程渣土堆放区域：
工程渣土用于竖向工程回填前，应根据土质要求、回填用量需求，计算好用量，并在施工现场分别设置工程渣土待用区域、暂存区域。需要现场回填的渣土，存放于待用区域。需要外运处理的工程渣土，存放于暂存区域。
待用区域和暂存区域四周宜设置围堰、雨水导排管道，防止泥浆、污水四溢，提升施工现场环境整洁程度。
待用区域、暂存区域的渣土堆存高度需严格按照安全稳定性计算，不得随意堆高，同时与邻近建筑保持5m以上的安全间距，防止堆体垮塌影响施工安全。
[bookmark: OLE_LINK15]2.工程泥浆池（罐）：
（1）工程泥浆应通过现场设置的泥浆池、罐等储存设施进行收集，做好防渗，并加盖防止雨水进入。泥浆池（罐）容量应根据施工产生的泥浆量和运转周期确定，确保泥浆不外溢。储存设施应设置在地基承载力好且对现场施工无影响的区域。
（2）设置泥浆池的：池体应当采用不透水、可周转的材料制作，如钢板池或混凝土池，池体应设置防渗漏层。
（3）设置泥浆罐的：罐体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采用高强度钢板制造，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耐腐蚀性。‌
3.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堆放点：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1）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其他类建筑垃圾可采取露天堆放的方式进行分类堆放，堆放高度不宜超过3m，露天堆放应进行覆盖，避免雨淋和减少扬尘，堆放区域四周设置雨水排水沟及转运车辆出入口。
（2）其他类建筑垃圾与周边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中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的相关规定，并在附近设置消防灭火器。
（3）有毒有害类垃圾存放池体设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①应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建造，如钢结构、预制混凝土板等，具备坚固、耐用、防渗漏、防风化等性能。对有毒有害类易挥发垃圾（如油漆等），必须采取袋（桶）装密闭等防挥发特殊防护措施。
②池体高度不低于1.5米，四周设置围挡，围挡高度不低于2米，采用彩钢板或金属网等材质，确保封闭性良好。
③池底应铺设混凝土硬化层，厚度不小于15厘米，并设置排水坡度（不小于2%），坡向排水沟槽，排水沟槽与施工现场排水系统连通，防止污水外溢。
四、垃圾分类存放点管理要求
（一）收集与存放
施工单位应制定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制度，明确各施工阶段、各部位的垃圾分类收集要求。
1.基础施工阶段：重点做好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的分类收集；主体结构施工和机电安装阶段：重点做好施工垃圾的分类收集。装饰装修阶段：重点做好装饰装修垃圾的分类收集。
2.建筑垃圾收集应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建筑垃圾尺寸和质量选择合适的收集工具。楼层内建筑垃圾应通过垂直运输设备（如升降机、溜槽等）运输至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严禁凌空抛掷。
3.工程渣土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并可采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二）台账管理
施工单位应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管理台账，记录垃圾的产生量、分类情况、运输去向、处置方式等信息。台账应采用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相结合的形式，确保记录的连续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台账内容应包括：
1.每日垃圾产生记录：包括建筑垃圾类别、重量、产生部位、产生时间等。
2.垃圾运输记录：包括运输单位、运输车辆车牌号、运输时间、运输量、处置（利用）场所等。
3.垃圾处置记录：包括处置方式（如就地利用、外运处置等）、处置量、处置日期等。
4.台账应留存备查，保存期限不少于工程竣工备案后4年。
（三）责任划分
[bookmark: OLE_LINK27]施工总承包单位为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统筹分类存放点的设置、运行和监督管理工作。
分包单位应按照总承包单位的要求，做好本单位施工区域内的垃圾分类收集和存放工作，将垃圾运送至指定的分类存放点，并配合总承包单位做好台账记录。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的设置和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四）安全与环保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2]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周边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施工人员在进行垃圾收集和清理时，应佩戴好安全帽、手套等防护用品，确保作业安全。
定期对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进行检查和维护，发现池体破损、渗漏、围挡倒塌等问题，应及时修复。
严禁将生活垃圾、有毒有害类垃圾混入建筑垃圾中，违反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危险废物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处置过程应符合《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规定。
五、监督与考核
（一）监督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的设置和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等联动管理方式，定期对项目进行抽查。
检查内容包括：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设置是否符合标准、垃圾分类是否准确、台账记录是否完整、安全环保措施是否落实等。
[bookmark: _GoBack]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并纳入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管理。
（二）考核评价
建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存放点管理考核评价制度，将分类存放点管理情况纳入文明施工、绿色施工考核体系。
考核结果作为企业信用评价、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对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管理成效显著的施工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和信用加分；对管理不善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和信用扣分。
六、附则
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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